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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112 學年度公私立國民小學「舞文弄墨好品德」師生書法比賽實施計畫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113 年 3 月 7 日新北教國字第 1130447566 號函公告 

一、依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112-115 年度四年施政計畫。 

二、目的： 

(一) 開展師生書法潛能，營造書法長才展能平臺。 

(二) 辦理優良作品展，促進各校軟硬筆書法交流。 

(三) 依學校規模分組評選，均衡師生之獲獎機會。 

三、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 

四、協辦單位：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 

五、承辦單位：新北市板橋區莒光國民小學 

六、比賽時程： 

(一) 初賽採寄送作品：請於 113 年 3 月 29 日(星期五)寄(送)達，逾期恕不受理。 

(二) 決賽採現場比賽：113 年 5 月 8 日(星期三) 

七、報名時間及方式： 

(一) 即日起至 113 年 3 月 25 日(星期一)止，寄送初賽作品即視為完成報名，郵寄以郵戳為

憑，逾期恕不受理。 

(二) 請各校寄送作品時一併繳交切結書(附件一)、參賽作品總表(附件二) 、授權同意書(附

件五)。 

(三) 作品寄送地點：新北市板橋區莒光國民小學教務處(地址：22043 新北市板橋區莒光路

163 號) 。 

八、網站專區：相關事宜一律公告於莒光國小首頁「舞文弄墨好品德」專區

(https://www.jges.ntpc.edu.tw/p/403-1000-79.php)及本局網頁(https://www.ntpc.edu.tw)各項

公告/電子公告/競賽與活動。 

九、參加對象及限制：  

(一) 全市各公私立國民小學學生。 

(二) 全市各公私立國民小學編制內教師，含三個月以上之代理教師。 

(三) 教師過去參加本競賽榮獲特優(第一名)，或於 107 至 111 學年度，曾二度獲得佳作至優

選(第二名)者，不得再參加相同組別之競賽。若教師任職年段異動，則不在此限。 

十、競賽辦法： 

(一) 比賽項目：硬筆書法及毛筆書法。一人限參加一項，且以一件作品為限。同時參加兩項

或重覆送件者取消比賽資格，比賽作品一律不退件。 

(二) 比賽組別：  

1.教師硬筆書法： 

低年級級任教師組、中年級級任教師組、高年級級任教師組、行政或科任教師組。 

2.學生硬筆書法： 

甲組：學校規模 67 班以上者，每校一至六年級分別得推薦至多 3 名學生參加。學校

規模 100 班以上者，每校一至六年級分別得推薦至多 4 名學生參加。 

乙組：學校規模 34 班至 66 班者，每校一至六年級分別得推薦至多 2 名學生參加。 

https://www.jges.ntpc.edu.tw/p/403-1000-79.php
https://www.ntp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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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組：學校規模 33 班以下者，每校一至六年級分別得推薦至多 1 名學生參加。 

3.學生毛筆書法： 

甲組：學校規模 67 班以上者，每校三至六年級分別得推薦至多 3 名學生參加。學校

規模 100 班以上者，每校三至六年級分別得推薦至多 4 名學生參加。 

乙組：學校規模 34 班至 66 班者，每校三至六年級分別得推薦至多 2 名學生參加。 

丙組：學校規模 33 班以下者，每校三至六年級分別得推薦至多 1 名學生參加。 

(三) 比賽分為初賽與決賽，初賽由學校統一寄件。經公告為入選者即進入決賽，請詳閱後列

「(五)硬筆書法及(六)毛筆書法注意事項」。教師硬筆各組錄取 10 名參加決賽。學生硬

筆與毛筆各組各年級分別錄取 10 名學生參加決賽。113 年 4 月 12 日(星期五)前在莒光

國小首頁「舞文弄墨好品德」專區及本局電子公告專區公告入選(進入決賽)名單，並由

本局發文至各校。 

(四) 決賽訂於 113 年 5 月 8 日（星期三）在莒光國小現場揮毫比賽，題目於當場公告。請利

用大眾運輸(捷運藍線江子翠或新埔站下)，遠道而來需要停車者，請先與莒光國小聯繫，

以便預先安排車位。 

(五) 硬筆書法注意事項： 

1.初賽： 

(1)可用鋼筆、原子筆、鋼珠筆等書寫楷書(低年級可使用鉛筆)，但不得使用自來水筆，

若遇有爭議之筆種，由主辦單位認定，不得異議。 

(2)作品規格 A4 大小，如「附件四」，各年級格式如下： 

低年級：20 格。 

中年級：28 格。 

高年級及教師組：56 格。 

(3)內容由參賽者自訂（以不違背善良風俗者），以楷書直式書寫，不加標點符號， 

不可落款署名，無須裱褙，不得由他人代筆。 

(4)浮貼一張報名表於作品背面右下角，請參閱「附件四」。 

(5)作品中不得使用立可白、立可帶或橡皮擦等塗改，有上列情形將酌予扣分。 

(6)各組各年級錄取 10 名進入決賽。 

2.決賽 

(1)可用鋼筆、原子筆、鋼珠筆等書寫楷書(低年級得使用鉛筆)，但不得使用自來水筆，

若遇有爭議之筆種，由主辦單位認定，不得異議。 

(2)作品規格 A4 大小，各年級格式如下： 

低年級：20 格。 

中年級：28 格。 

高年級及教師：56 格。 

(3)書寫主題為品德教育佳句。 

(4)書寫用紙由大會提供，以二張為限（加蓋大會章記），比賽完畢繳回一張，另一張

由參賽者自行帶走。使用其他紙張書寫者，不予評分。 

(5)內容以楷書直式書寫，不加標點符號，不可落款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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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請參賽者自行準備個人文具用品，紙張下方不得放置畫有九宮格或米字格等界格之

紙張，非比賽用品不可於競賽過程中使用。 

(7)作品中不得使用立可白、立可帶或橡皮擦等塗改，有上列情形將酌予扣分。 

(8)競賽限時 60 分鐘，參賽者不可在場內交談，若有相關問題請舉手向工作人員提問，

可提前繳交作品離席，但不得影響其他選手，情節嚴重者取消決賽資格。 

(9)競賽時間逾時報到或不到，均以棄權論，亦放棄得獎資格。 

(10)非選手或工作人員，禁止進入比賽管制區。 

(六) 毛筆書法注意事項： 

1.初賽： 

(1)一律以傳統毛筆書寫楷書（不得使用其他如自來水筆等）。 

(2)4 開宣紙，約 70 cm × 35 cm，28 格。 

(3)內容為結合稅捐稽徵處納稅活動宣傳，請依下列題目擇 1 題送件；以楷書書寫，字

數為 28 個字，不加標點符號，應落款署名，可蓋印，不可出現校名，無須裱褙，

不得由他人代筆。 

序號 初賽題目 

1 購物不忘索發票  稅收充足建設好  統一發票電子化  節能減碳夠環保 

2 社會福利要更好  誠實納稅是法寶  索取發票增財富  國家建設更進步 

3 雲端發票好便利  多元兌獎真貼心  手機條碼輕鬆刷  消費兌獎免煩惱 

4 繳稅管道多元化  線上繳稅最便利  行動支付一指通  購物繳稅最輕鬆 

5 雲端發票真環保  自動對獎免煩惱  電子發票存雲端  載具歸戶更便利 

(4)浮貼一張報名表於作品背面右下角，請參閱「附件四」。 

(5)請各校送件時請一併繳交授權同意書「附件五」，各組各年級錄取 10 名進入決賽，

進入決賽之作品將於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展覽，並由相關單位保管。 

2.決賽： 

(1)一律以傳統毛筆書寫楷書，不得使用其他如自來水筆等。 

(2)4 開宣紙，約 70 cm × 35 cm，28 格。 

(3)書寫主題有關品德教育，各組比賽內容於現場抽籤決定。 

(4)書寫用紙由大會提供，以二張為限（加蓋大會章記），比賽完畢繳回一張，另一張

由參賽者自行帶走。使用其他紙張書寫者，不予評分。 

(5)內容以楷書書寫，不加標點符號，應落款署名，可蓋印，不可出現校名。 

(6)請參賽者自行準備其他個人文具用品（含墊布），宣紙下方不得放置畫有九宮格或

米字格等界格之紙張或墊布，非比賽用品不可於競賽過程中使用。 

(7)競賽限時 60 分鐘，參賽者不可在場內交談，若有相關問題請舉手向試務人員提問，

可提前繳交作品離席，但不得影響其他選手，情節嚴重者取消決賽資格。 

(8)競賽時間逾時報到或不到，均以棄權論，亦放棄得獎資格。 

(9)非選手或工作人員，禁止進入比賽管制區。 

十一、評分標準： 

(一) 筆勢與功力：占百分之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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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整潔與美觀：占百分之 40。  

(三) 正確與迅速：錯字、漏字或塗改者每字扣分數 2 分，未及寫完者，每少寫 1 字扣分數 2 分。 

(四) 聘請名書法家評審，第一名作品加註評語。 

十二、評審時間： 

(一) 初賽：113 年 4 月 3 日（星期三）下午 2:00。 

(二) 決賽：113 年 5 月 8 日（星期三）下午 2:00。 

十三、獎勵辦法： 

(一) 參賽教師進入決賽【每組】： 

1.第一名：獎金 1,500 元、獎狀 1 張。 

2.第二名：獎金 1,200 元、獎狀 1 張。 

3.第三名：獎金 1,000 元、獎狀 1 張。 

4.第四名：獎金 800 元、獎狀 1 張。 

5.第五名：獎金 800 元、獎狀 1 張。 

6.第六名：獎金 800 元、獎狀 1 張。 

7.佳作： 4 名，每名獎狀 1 張。 

8.凡參加決賽者，均贈送獎品 1 份。 

教師獎金發放依公立學校教師獎金發給辦法(附表八：教師參加競賽獎金)辦理。 

(二) 參賽學生進入決賽【每組每年級】： 

1.第一名：獎金 1,000 元、獎狀 1 張。 

2.第二名：獎金 800 元、獎狀 1 張。 

3.第三名：獎金 600 元、獎狀 1 張。 

4.第四名：獎金 500 元、獎狀 1 張。 

5.第五名：獎金 500 元、獎狀 1 張。 

6.第六名：獎金 500 元、獎狀 1 張。 

7.佳作：4 名，每名獎狀 1 張。 

8.凡參加決賽者，均贈送獎品 1 份。 

(三) 決賽獎狀、獎金、獎品發送： 

1.獲獎學生之獎狀將統一於113年5月17日(星期五)前由承辦學校寄至新北市市務中心，

請九大分區區務協助至市務中心領回。各校請於 113 年 5 月 22 日(星期三)前至各區務

中心領取，並請於公開場合頒發獎狀予教師及學生，以茲表揚。 

2.獎金於公告成績後於指定地點簽領。 

3.獎品於報到時領取。 

(四) 敘獎： 

1.依「新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辦理教師敘獎處理原則」附表九(二)，教師參

加或指導學生參加獲各項第一名者，第一名記功一次，第二、三名者，各嘉獎二次。 

2.承辦單位績效優良者，主辦人員一至二人各嘉獎二次，餘協辦人員六人各嘉獎一次。 

十四、參賽作品本局得無償使用於教學、展覽或印製於新北市出版品，參賽者不得異議。 

十五、各組一至六名作品公告於「舞文弄墨好品德」專區，並擇部分作品彙編出版作品集，分送

各校欣賞觀摩。硬筆書法擇優印製於新北市自編自編生字語詞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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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決賽與頒獎日帶隊教師、參賽教師、承辦學校工作人員公假暨課務排代，參賽學生請學校

惠予公假登記。 

十七、決賽流程： 

日期及地點：113 年 5 月 8 日(星期三)莒光國小 

時間 活動內容 場地 

12:50－13:20 

報到、分發名牌。分為教師與學生甲、乙、丙四組報到。 

筆(毛筆不得使用其他如自來水筆)、墨汁、墊布等文具由

選手自備。 

綜合大樓一樓 

13:10－13:18 比賽場地淨空，工作人員分發題目與書寫用紙。 
各比賽場地 

13:18－13:20 選手入場 

13:20－14:20 
師生比賽 

（毛筆書法與硬筆書法） 
各比賽場地 

14:20－16:10 評審、公告成績、優秀作品展示、簽領禮券 綜合大樓一樓 

16:10－16:40 
頒獎 

獎狀統一由九大分區務中心發放 
春暉館 

16:40 ~ 賦        歸  

 

十八、經費由本局專款補助。 

十九、預期效益： 

(一) 讓師生展現書寫的能力與美感，承載發揚書法藝術。 

(二) 藉由各校帶隊教師、參賽師生與家長切磋觀摩，增進書法藝術能力，提升文化視野。 

(三) 書寫品德優美文句，陶冶心性，應用於日常生活。 

(四) 將參賽作品擇優印製於新北市自編自編生字語詞簿中，供全市親師生共賞。 

(五) 出版得獎作品輯，成為美的紀錄，擴大文化交流。 

二十、本計畫陳核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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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新北市 112學年度公私立國民小學「舞文弄墨好品德」 

師生書法比賽作品切結書 

 

參賽學校:                               

  

  本校所提供之新北市 112學年度公私立國民小學「舞文弄墨好品德」 

師生書法比賽作品均為參賽者本人書寫，若有任何偽造、假借、塗改等

情事，願取消參賽資格，不得異議。 

 

學校代表簽章：                      

 

 

 

 

 

中華民國   113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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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新北市 112學年度公私立國民小學「舞文弄墨好品德」 

師生書法比賽參賽作品總表 

參賽學校:                           

組別: □甲組  □乙組  □丙組  

班級數(含藝才班，不含特教班):     班   

作品總件數:       件 

編號 類別 組別 參賽者姓名 

範例 1 毛筆書法 三年級 王 oo 

範例 2 硬筆書法 低年級級任教師組 陳 oo 

    

    

    

    

    

    

    

    

    

    

    

    

    

    

    

    

    

    

    

    

    

(表格請自行增刪)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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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新北市 112學年度「舞文弄墨好品德」師生硬筆書法比賽 

                         

□一年級  □二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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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112學年度「舞文弄墨好品德」師生硬筆書法比賽 

 

□三年級  □四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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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112學年度「舞文弄墨好品德」師生硬筆書法比賽 

 

 

□五年級  □六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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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112學年度「舞文弄墨好品德」師生硬筆書法比賽 

 

□低年級級任教師組 □中年級級任教師組 

□高年級級任教師組 □行政或科任教師組 

 

 

        

        

        

        

        

        

        

 

 

 

  



12 
 

附件四 

新北市 112 學年度「舞文弄墨好品德」學生組書法比賽報名表 

校 名 參賽組別 參賽項目 參賽年級 
參賽學生 

姓名 
就讀班級 

指導老師 

姓名 

 

□甲組（67 班以上） 

□乙組（34-66 班） 

□丙組（33 班以下） 

□毛筆書法 

(三至六年級) 

 

□硬筆書法 

(一至六年級) 

□六年級 

□五年級 

□四年級 

□三年級 

□二年級 

□一年級 

 

年 

 

班 

 

 

新北市 112 學年度「舞文弄墨好品德」學生組書法比賽報名表 

校 名 參賽組別 參賽項目 參賽年級 
參賽學生 

姓名 
就讀班級 

指導老師 

姓名 

 

□甲組（67 班以上） 

□乙組（34-66 班） 

□丙組（33 班以下） 

□毛筆書法 

(三至六年級) 

 

□硬筆書法 

(一至六年級) 

□六年級 

□五年級 

□四年級 

□三年級 

□二年級 

□一年級 

 

年 

 

班 

 

 

新北市 112 學年度「舞文弄墨好品德」學生組書法比賽報名表 

校 名 參賽組別 參賽項目 參賽年級 
參賽學生 

姓名 
就讀班級 

指導老師 

姓名 

 

□甲組（67 班以上） 

□乙組（34-66 班） 

□丙組（33 班以下） 

□毛筆書法 

(三至六年級) 

 

□硬筆書法 

(一至六年級) 

□六年級 

□五年級 

□四年級 

□三年級 

□二年級 

□一年級 

 

年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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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學生 

姓名 
就讀班級 

指導老師 

姓名 

 

□甲組（67 班以上） 

□乙組（34-66 班） 

□丙組（33 班以下） 

□毛筆書法 

(三至六年級) 

 

□硬筆書法 

(一至六年級) 

□六年級 

□五年級 

□四年級 

□三年級 

□二年級 

□一年級 

 

年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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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112 學年度「舞文弄墨好品德」教師組書法比賽報名表 

校 名 參賽組別 參賽項目 
參賽教師 

姓名 
職稱 

 

教師組 

低中高年級

行政、科任 

硬筆書法   

 

新北市 112 學年度「舞文弄墨好品德」教師組書法比賽報名表 

校 名 參賽組別 參賽項目 
參賽教師 

姓名 
職稱 

 

教師組 

低中高年級

行政、科任 

硬筆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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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名 參賽組別 參賽項目 
參賽教師 

姓名 
職稱 

 

教師組 

低中高年級

行政、科任 

硬筆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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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名 參賽組別 參賽項目 
參賽教師 

姓名 
職稱 

 

教師組 

低中高年級

行政、科任 

硬筆書法   

 

新北市 112 學年度「舞文弄墨好品德」教師組書法比賽報名表 

校 名 參賽組別 參賽項目 
參賽教師 

姓名 
職稱 

 

教師組 

低中高年級

行政、科任 

硬筆書法   

 

（報名表浮貼於作品背面右下角） 

 

備註：報名表不敷使用者請自行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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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新北市 112學年度公私立國民小學「舞文弄墨好品德」 

師生書法比賽授權同意書 

 

本人               （以下簡稱甲方） 參加本次比賽之著作權，

同意授權新北市政府（以下簡稱乙方）為推廣之目的，得以收錄、展示、

重製、剪輯、公布網站或以光碟等方式無償使用本著作，乙方使用時須

註明本著作係由甲方授權使用，甲方聲名並保證授權著作為甲方所自行

創作且授權著作，未曾於其他任何比賽獲獎，且未侵害任何第三人之智

慧財產權。 

    此致        新北市政府 

  

創作者(學生)姓名：                  （簽章）  

學校校名：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證號碼：                         

法定代理人姓名：                        （簽章）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月         日 


